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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章所提出的技术要求是对本次采购服务的基本要求，并未涉及所有技术细节，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规范的全部条款。供应商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除了满足本技术要求外，还应符合中国国家、行业、地方或服务提供商所在国的有关强制性标准、规范。当上述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之间存在差异时，应以要求高的为准。
1.2 本章中提及的工艺、材料、设备的标准及品牌或型号（如有）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强制性。供应商在响应中可以用替代工艺、材料、设备的标准及品牌或型号，但这种替代须实质上满足、等同或优于本章技术要求，同时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否则可能被磋商小组认定为负偏离。
1.3 除非有特别说明，本章中所列的具体参数或参数范围，均理解为采购人可接受的最低要求。
1.4 采购需求如包含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供应商提供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节水）产品认证证书。
1.5 对于标注“※”条款（如有）的规定见第二章第6.2.3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确认。
2.项目概况
2.1项目背景
为摸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夯实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基础，切实维护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27 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实施方案〉的通知》（皖自然资权〔2024〕1号）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以下简称“资产清查”）工作。同时，皖自然资权〔2024〕1号文件，明确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为资产清查工作技术牵头单位，主要任务分工为：开展全省资产清查培训和技术指导、组织收集价格信号基础资料并检查汇总上报、承担水资源资产清查、组织实施资产清查成果省级复检、建设省级资产清查成果数据库、组织编制资产清查总结报告及质检报告、制作省级资产清查图集、全省各类资产清查成果汇总报部、牵头资产负债表编制等。2024年11月29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权益处以《关于做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相关工作的函》委托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统筹安排专业技术力量，在原定任务分工的基础上，牵头开展省级森林、草原资产清查价格信号更新完善、价格体系建设及相关数据库建设等工作”，即在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原有任务的基础上增加了原定安徽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承担的工作内容。
2.2项目目的
根据皖自然资权〔2024〕1号文件和《关于做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相关工作的函》要求，配合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完成资产清查各项工作任务，支撑全省到2025年4月，完成基准时点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实物量清查、价值量核算以及专项清查，形成实物量图层、价值量图层；到2025年10月，完成未确定使用权人国有建设用地清查；基本理清各类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状况，形成资产产权图层；到2026年5月，完成更新基准时点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实物量、价值量成果，形成实物量图层、价值量图层、产权图层等共同构成的资产“一张图”。
3.商务要求
除非有特别说明，本条为实质性要求。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
	合同签订后至2026年6月30日，具体履约完成时间以我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成果通过国家核查为准。
是否接受负偏离：☑不接受
□接受：

	交付（实施）的地点（范围）
	合肥（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1.预付款支付方式：
预付款为合同金额的60%，以合同约定为准。
成交供应商需提供预付款保函，预付款在合同、担保措施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在签订合同时，供应商书面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采购人可不适用前述规定。
预付款保函要求：
（1）成交供应商提供保函的受益人和收取单位须为采购人，担保期限不少于合同履约期限。
（2）保函形式：☑银行保函☑担保机构担保☑保证保险☑电子保函
（3）保函递交要求：
①如采用银行保函，银行保函应为见索即付无条件独立保函，且应将原件交至采购人保管。
②采用担保机构担保的，应为依法取得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融资担保机构出具的不可撤销、不可转让的见索即付独立保函。
③采用保证保险的，应为保险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不可转让的见索即付保证保险。
④采用电子保函的，可访问安徽省政府采购网“融资/保函”栏目进行申请。
2.余款支付方式：递交合格的成果且通过国家核查后，支付剩余40%，以合同约定为准。
是否接受负偏离：☑不接受
□接受：

	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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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服务内容
第1包：全民所有森林草原湿地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体系及数据库建设
服务内容为：（1）根据林地、草地基准地价及林木资产清查价格信号等基础数据，建立我省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体系和全民所有草原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体系，形成空间化成果；（2）配合我院对地方上报的全民所有森林、草原、湿地资源资产清查相关成果分别进行省级复检；（3）汇总各市提交的森林、草原、湿地资源资产清查成果，分别建设全省森林、草原、湿地资源资产清查成果数据库。
第2包：全民所有土地资源资产清查数据库建设
服务内容为：（1）配合我院对地方上报的全民所有土地资源（包括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资产清查成果进行省级复检；（2）汇总各市提交的土地资源资产清查成果，分别建设全省土地资源资产清查成果数据库；（3）汇总全省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库成果。
第3包：全民所有矿产资源资产清查数据库建设
服务内容为：汇总地方上报的全民所有矿产资源资产清查成果，建设全省矿产资源资产清查成果数据库。
第4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专题图集编制
服务内容为：按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要求，编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分布图、实物量图、清查价格图、经济价值图等专题图集。
4.2技术要求
各类资源的资产清查方法、价格体系建设方法、价值量核算方法及数据库建设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下发的最新版《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施行。
4.3时间安排
按照《安徽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实施方案》时间安排组织实施，2025年10月底前完成基准时点资产清查成果核查质检，并汇交报部核查；2026年5月底前完成更新时点资产清查成果核查质检，并汇交报部核查。
5.成果提交
5.1 第1包
5.1.1森林资源价格体系建立，并形成空间化成果
（1）空间数据属性结构（林地核算价格属性结构描述表LDHSJG.SHP）。
（2）非空间数据属性结构。
（3）森林价格体系建设报告。
5.1.2草原资源价格体系建立，并形成空间化成果
（1）空间数据属性结构（草地核算价格数据属性结构描述表CDHSJG.SHP）。
（2）非空间数据属性结构。
（3）草原价格体系建设报告。
5.1.3森林、草原、湿地省级复检
（1）按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中“十三、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成果质量核查”要求，负责对本省内各地市级单位的清查成果质量进行检查，汇总本省的清查成果，并编制省级质量检查报告。
（2）依据附录A，编写过程质量核查报告。
（3）依据附录C，编写成果质量核查意见反馈。
（4）依据附录D，编写成果质量核查报告。
（5）依据附录E，编写全民所有资源资产清查成果核查整改报告。
5.1.4汇总各市森林、草原、湿地资源资产清查成果，建设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成果数据库
（1）按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中“十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成果汇交规范”要求，建设省级森林、草原、湿地资源资产清查数据库成果。
（2）依据附录C,编写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省级森林、草原、湿地工作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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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土地资源（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省级复检
（1） 按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中“十三、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成果质量核查”要求，负责对本省内各地市级单位的清查成果质量进行检查，汇总本省的清查成果，并编制省级质量检查报告。
（2） 依据附录A，编写过程质量核查报告。
（3） 依据附录C，编写成果质量核查意见反馈。
（4） 依据附录D，编写成果质量核查报告。
（5） 依据附录E，编写全民所有资源资产清查成果核查整改报告。
5.2.2汇总各市土地资源资产清查成果，建设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成果数据库
（1） 按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中“十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成果汇交规范”要求，建设全省各类资源清查成果数据库。
（2） 依据附录C,编写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省级工作总结报告。
5.3 第3包
5.3.1矿产省级复检
（1） 按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中“十三、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成果质量核查”要求，负责对本省内各地市级单位的清查成果质量进行检查，汇总本省的清查成果，并编制省级质量检查报告。
（2） 依据附录A，编写过程质量核查报告。
（3） 依据附录C，编写成果质量核查意见反馈。
（4） 依据附录D，编写成果质量核查报告。
（5） 依据附录E，编写全民所有资源资产清查成果核查整改报告。
5.3.2汇总地方上报的全民所有矿产资源资产清查成果，建设全省矿产资源资产清查成果数据库
（1） 对市级报送的矿产资源资产清查成果复检后，按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中“十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成果汇交规范”要求，建设省级矿产资源资产清查成果数据库。
（2） 依据附录C,编写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省级矿产资源工作总结报告。
5.4 第4包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专题成果图集制作，其中包括资产分布图、实物量图、核算价格图、经济价值图等专题图集。
5.4.1资产分布图
（1）安徽省全民所有农用地资源资产分布图
（2）安徽省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分布图
（3）安徽省全民所有未利用地资源资产分布图
（4）安徽省全民所有未确定使用权人国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分布图
（5）安徽省全民所有矿产资源资产分布图
（6）安徽省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分布图
（7）安徽省全民所有草原资源资产分布图
（8）安徽省全民所有湿地资源资产分布图
（9）安徽省全民所有水资源资产分布图
5.4.2实物量图
（1）安徽省全民所有农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图
（2）安徽省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图
（3）安徽省全民所有未利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图
（4）安徽省全民所有未确定使用权人国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图
（5）安徽省全民所有矿产资源资产实物量图
（6）安徽省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实物量图
（7）安徽省全民所有草原资源资产实物量图
（8）安徽省全民所有湿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图
（9）安徽省全民所有水资源资产实物量图
5.4.3核算价格图
（1）安徽省全民所有农用地资源资产核算价格图
（2）安徽省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核算价格图
（3）安徽省全民所有未利用地资源资产核算价格图
（4）安徽省全民所有矿产资源资产核算价格图
（5）安徽省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核算价格图
（6）安徽省全民所有草原资源资产核算价格图
5.4.4经济价值图
（1）安徽省全民所有农用地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图
（2）安徽省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图
（3）安徽省全民所有未利用地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图
（4）安徽省全民所有未确定使用权人国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图
（5）安徽省全民所有矿产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图
（6）安徽省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图
（7）安徽省全民所有草原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图
[bookmark: _GoBack]6.本章无“※”的条款
